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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学生暑期家庭教育研究报告》发布

两成上海家庭暑期教育投入破万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诸如“谁抢走

了孩子的暑假”“月薪3万， 却撑不起孩子

的暑假？ ”等网帖，时不时地抢占网络头

条，引发社会热议。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日

前发布的《2017学生暑期家庭教育研究报

告》显示，上海暑期教育投入过万家庭仅

占两成。

七成家长带孩子去旅行

在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等众多

专家指导下，由“家长帮”调研完成的此份

报告， 共收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家长的挂网问卷6312份。 报告显示，课外

辅导班仍然是家长们的首要选择。 但随着

国内家庭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 家长对于

教育的选择也愈加趋向多元化， 希望孩子

在暑期学习的同时，能够开拓视野、寓教于

乐。 因此，带领孩子外出旅游、观看文艺演

出等选项，也进入了家长的选择之列。数据

表明， 近八成的家长为孩子选择了文化辅

导班， 七成左右的家长会陪伴孩子暑期旅

行。从年龄对比来看，家长为小学和初中孩

子选择文化课补习的比率，较学前、高中孩

子高出一成。从地域来看，北京、上海、广州

等一线城市， 为孩子选择观看文化展览或

文艺演出的比率，较二线城市多出一倍。

补课仍是第一消费

报告显示， 无论孩子就读于哪个年

级，家长们均以“赋能”或“开阔眼界”作为

孩子假期活动安排的最主要目的，即使面

临升学压力的高中生，家长们也期待孩子

可以通过假期提升综合能力。 然而，在真

实消费中，家长却更倾向于为孩子报文化

课辅导班，此项比重在初中孩子家长中甚

至达到了86%。 相比之下，只有学前班孩

子的家长选择各类素质兴趣班的比率超

过了文化辅导班。 这表明，家长对于孩子

的培养仍心存困惑，既希望孩子能够全面

发展，又希望孩子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

于不败”。

两成上海家庭投入过万

根据全国各主要城市的暑期消费分布

数据，在孩子的暑假教育投入中，花费超过

一万元的城市占少数，其中，上海的占比最

高， 达到21%。 大多数家长的消费则在

5000元以下， 河北省在教育投入上低于

3000的家庭，甚至超过一半。 由此可见，暑

期教育的消费支出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京沪浙等经济发达地区消费支出较高，其

他地区消费支出较低， 家长的教育投入与

收入总体呈现正相关性。因此，“月薪三万，

却撑不起孩子的暑假”等舆论热文，折射出

的仅是社会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性。

根据“家长帮”发布的此份调查，家长对

孩子的认可普遍聚焦于学习层面，多数孩子

在暑期的各项表现也令家长感到满意。而在

自律表现的满意度调查中，家长则更关注于

孩子能否自觉主动地安排课业学习。值得注

意的是，在暑假里，多数家长会倾注大量的

时间陪伴低年龄段的孩子，有超过三分之一

的家长甚至能够做到全天陪伴。

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开通

民政部：作假慈善组织将纳入执法监察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 民政部日前举行了全

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开通仪式。 民政部要求各

地各类慈善参与主体依托该平台填报法定公开

信息，对于敷衍了事、弄虚作假、透明度差的慈

善组织，将依法纳入执法监察范围。

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是依据《慈善法》

“信息公开”要求而建设的统一信息平台，用于

慈善组织、 慈善信托受托人等参与主体面向社

会公开慈善信息。 截至9月4日上午8时，该平台

实时公布了全国2134家慈善组织信息、38件慈

善信托备案信息，慈善信托合同规模近8.6亿元。

其中，517家慈善组织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在平

台上备案发布了837项公开募捐活动信息，展示

了1595项慈善项目信息。

据了解， 民政部对各地慈善组织、 慈善募

捐、慈善信托的信息统计及工作评估，以该平台

为准， 要求各地各类慈善参与主体依托该平台

填报法定公开信息，对于敷衍了事、弄虚作假、

透明度差的慈善组织， 将依法纳入执法监察范

围。 民政部还将进一步征求公众尤其是捐赠人

对慈善信息的需求，加强版面完善、内容维护与

对外客服，扩大慈善文化传播，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媒体质询。 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实现平台

与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数据对

接，让全国人民都能看到慈善募捐等领域的“明

白账”“放心账”。

情侣分手因财物未分清闹上法庭

恋爱时，你侬我侬；一朝分手，却要算个一清

二楚。 近日，虹口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恋爱引发的

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王小姐和陈先生原是一对恩

爱的情侣，因琐事分手后，却因恋爱期间有部分

财物未分清，而引发争议闹上法庭。

经济账如何算清？

王小姐和陈先生是通过QQ群聊天认识的。

交流中，陈先生觉得王小姐人不错，很有好感，就

立即对她展开强烈的追求攻势，并告诉对方自己

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家在上海，有车有房，希望

王小姐能够来沪和自己一起发展。

性格直爽的王小姐被陈先生的诚意所打动，

于是想方设法问家里要了笔钱，不顾一切地从老

家到上海投靠陈先生。

在与陈先生同居一段时间后，两人在经济上

便互有往来。 在相处了一年多以后，王小姐发现

陈先生其实并没有稳定工作，所谓的车和房也都

是租来的，于是双方闹起了别扭，久而久之就分

了手。

分手后，王小姐发现两人同居期间有部分财

物未算清，便找陈先生理论，对此陈先生未予理

睬。

无奈， 王小姐一纸诉状将陈先生告上了法

院，要求陈先生返还钱款9万余元并支付相应利

息、返还陈先生从王小姐处拿走的手镯一个。

法院：不当得利难以支持

庭审中，王小姐表示，两人相处一年多来，其

通过支付宝转账、 帮助陈先生归还信用卡钱款、

微信发送红包等方式， 共给付陈先生钱款24万

余元。期间，陈先生也曾通过支付宝转账、淘宝虚

拟交易、微信发送红包等方式归还了15万余元，

尚余9万余元未归还。 现两人已经分手，陈先生

取得王小姐的钱款失去了法律依据，故要求判如

所请。

陈先生辩称，两人共同生活期间，王小姐并

无固定经济来源，陈先生通过支付宝转账、在王

小姐的淘宝店虚拟交易、 给王小姐发送微信红

包、信用卡取款等方式给付王小姐钱款，王小姐

还使用陈先生的淘宝账户购买物品，以上涉及款

项共计40万元。

陈先生认可王小姐曾给付他的部分款项，但

款项来源系上述陈先生给付王小姐的款项。两人

互有经济往来，但陈先生给付王小姐的钱款远多

于王小姐给付陈先生的钱款。陈先生从未看到王

小姐戴手镯，没有拿过王小姐的手镯。 共同生活

期间的生活开销也是陈先生支付，故不同意王小

姐的所有诉请。

经审理，法院认为，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

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

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本案中王小姐、 陈先生在恋爱期间共同生

活，必然产生生活支出。 王小姐主张陈先生尚有

9万余元未返还，而根据陈先生提供的淘宝交易

记录，双方共同生活期间，陈先生通过淘宝购物

方式购买生活用品等支出6万余元。 王小姐的诉

请金额与陈先生已经举证证明的生活支出金额

之间的差额3万余元，已经用于日常生活支出的

说法符合常理。

王小姐无法举证证明陈先生取得不当利益，

造成其损失，王小姐要求陈先生返还9万余元并

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请，法院难以支持。 关于返还

手镯一节，王小姐提供的短信记录不能证明陈先

生占有王小姐的手镯，故对该项诉请，法院亦难

以支持。

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

诉，现判决已经生效。

业主拖欠物业费，物业如何催缴？

问：

某小区一业主因邻里纠纷，认为物业公司协调不力，长期拒绝缴

纳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处多次通过电话和短信进行催缴， 并寄发律师

函。在沟通无果后，物业公司将业主告上法庭，庭审过程中，业主以物业公

司没有进行书面催缴为由提出抗辩。 物业公司出具寄发律师函的快递清

单，业主以没有本人签章及不能确定快递内容为由再次提出抗辩。

那么问题来了，在以诉讼形式追缴物业管理费之前，是不是一定要有

书面催缴呢？ 作为书面催缴形式的律师函究竟有什么作用？ 催收函、律师

函的正确送达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答：最高法《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的解释》第六条中明确规定，“经

书面催交， 业主无正当理由拒绝交纳或者在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交纳

物业费，物业服务企业请求业主支付物业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

可见，物业服务企业向业主追索物业费的请求要想获得法院支持，其前提

包括：一是经书面催缴；二是业主无正当理由拒绝交纳或者在催告的合理

期限内仍未交纳。同时，物业服务企业还必须有证据证明已将该书面通知

送达给了业主，而业主无正当理由地拖延。

物业服务企业在以诉讼形式催缴费用前，向业主“书面催缴”十分必

要。 一方面，未能按时交纳物业费存在多方面原因，既有因对物业服务不

满、对房屋保修不满等原因故意欠缴的情况，也有因账户变更、工作忙、遗

忘等原因交纳失败的，通过书面催缴，可以提醒未能成功缴费的业主再次

交纳费用，也可以通过催缴工作与业主进行沟通，了解业主诉求。 律师函

送达后，在规定期间仍然未缴纳物业费，再进行起诉。

律师函具有物业费催缴单所不具备的法律效益， 作为重要的书面催

缴形式，律师函还具有以下几大重要作用：一是通知与和解；二是证据取

得；三是中断时效。

律师函的效用清楚了，那么这些效用一定能够发挥出来吗？ 未必。 还

有一个环节很重要，这就是送达。 直接送达是送达律师函最有效、便捷的

途径。 由业主本人或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签

收律师函，并由物业服务中心保留签收回执，存入业主档案内。 在直接送

达的同时，可以与业主再次沟通物业费缴纳事宜，通过诚挚沟通，可利于

物业费的及时收取。 此处注意：有些毛躁大仙把律师函给了业主，业主也

签收了回执，但并不能从回执上证明你催收了什么内容。简单的办法就是

让业主在律师函复印件下方签收。

因房屋空置、出租等原因，采用

EMS

送达成为很多物业公司送达律师

函的首选。 但这里有一个特别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律师函是发了，却不能

证明你发的律师函是什么内容，涉及标的是多少钱。通过

EMS

送达律师函

时，需要在邮件封面备注“对

××

项目

×

栋

×

室催缴

××

年

××

月至

××

年

××

月

的物业服务费（共计大写

××

元整）的催收函”字样，邮寄后及时从邮局取

得回执并存入档案，避免因超过邮局的保存期限，导致无法取得回执，另

外，物业服务中心还可以从邮政官网查询对方签收时间并打印存档。

还有一个问题，业主住在小区但拒绝签收你的律师函怎么办？故意不

交钱的业主， 有法律常识的就知道诉讼时效和中断时效的概念， 就是不

签，拖过两年就免于付账了。这种情况，其实也可以采用邮寄

EMS

的办法，

还可以采用在其入户门门牌号下张贴律师函然后拍照的方式， 采取拍照

方式时，应该有措施证明照片拍摄的时间。

由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特殊地位， 律师函具有一般函件所不能相

比的作用，业主在收到律师函时，一般会比较重视，下意识的会认为自己

要“吃官司”了。所以物业服务中心在发放律师函时，务必提前与业主取得

沟通，说明欠费情况及缴费约定，并根据具体欠费情况进行权衡，比如业

主非主观故意欠费的，尚未到约定缴费期限的，不建议采取律师函方式催

收。毕竟，物业管理是服务行业，应该做好与客户之间的情感维系，能够不

战而屈人之兵最好。在送达律师函时，也需要注意保护业主的隐私权和名

誉权，因律师函发放引起业主投诉或者起诉，得不偿失。


